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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董事
會為落實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和國企改革三年行動要求，結合公司
實際情況，擬對《公司章程》（「公司章程」）部分條款進行修訂。

修訂公司章程

董事會於2022年8月25日召開了第十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批准《關於修
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並相應修訂本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建議
修訂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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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 修訂後

1 第一百三十四條 董事會對股
東大會負責，行使下列職權：

（一） 負責召集股東大會，並向
股東大會報告工作；

（二） 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 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
資方案；

（四） 制定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
方案、決算方案：

（五） 制定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
（包括派發年終股息外方案）
和彌補虧損方案；

（六） 制定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
冊資本的方案以及發行公
司債券的方案；

（七） 擬 訂 公 司 合 併、分 立、解
散的方案；

第一百三十四條 董事會對股
東大會負責，是公司的經營決
策機構，承擔定戰略、作決策、

防風險的職責，行使下列職權：

（一） 負責召集股東大會，並向
股東大會報告工作；

（二） 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 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
資方案；

（四） 制定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
方案、決算方案：

（五） 制定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
（包括派發年終股息外方案）
和彌補虧損方案；

（六） 制定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
冊資本的方案以及發行公
司債券的方案；

（七） 擬 訂 公 司 合 併、分 立、解
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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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 修訂後

（八）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
設置；

（九） 決定公司法定代表人；

（十） 根據公司經營需要，在經
營範圍內明確具體產品。

（十一）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經理、
董事會秘書，根據總經理
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總經理、總會計師及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決定
其報酬事項；

（十二）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 制定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十四） 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
出 售 資 產、資 產 抵 押、對
外 擔 保 事 項、委 託 理 財、
關聯交易等事項，股東大
會決定的除外；

（八）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
設置；

（九） 決定公司法定代表人；

（十） 根據公司經營需要，在經
營範圍內明確具體產品。

（十一）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經理、
董事會秘書，根據總經理
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總經理、總會計師及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決定
其報酬事項；

（十二）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 制定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十四） 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
出 售 資 產、資 產 抵 押、對
外 擔 保 事 項、委 託 理 財、
關聯交易等事項，股東大
會決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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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 修訂後

（十五） 公司章程規定或股東大會
授予的其他職權。

董事會作出前款決議事項，除
這（六）、（七）、（十三）、（十四）
項 須 由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的 董 事
表決同意外，其餘可由半數以
上的董事表決同意。

（十五） 公司章程規定或股東大會
授予的其他職權。

董事會作出前款決議事項，除
這（六）、（七）、（十三）、（十四）
項 須 由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的 董 事
表決同意外，其餘可由半數以
上的董事表決同意。

2 第一百三十七條 董事會制定
董事會議事規則，以確保董事
會落實股東大會決議，提高工
作效率，保證科學決策。

第一百三十七條 董事會制定
董事會議事規則，以確保董事
會落實股東大會決議，提高工
作效率，保證科學決策。

董事會制定授權管理制度，依

法明確授權原則、管理機制、

事項範圍、許可權條件等。按

照依法合規、權責對等、風險

可控等基本原則，將董事會部

分職權授予董事長、總經理行

使，堅持授權不免責，加強監

督檢查，根據行權情況對授權

進行動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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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 修訂後

3 第一百六十四條 總經理、副
總經理在行使職權時，應當根
據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
的規定，履行誠信和勤勉的義
務。

第一百六十四條 總經理、副
總經理在行使職權時，應當根
據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
的規定，承擔謀經營、抓落實、
強管理的職責，履行誠信和勤
勉的義務。

4 第一百六十五條 總經理和副
總 經 理 及 其 他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辭職，應提前書面通知董事會。

第一百六十五條 總經理和副

總 經 理 及 其 他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任期均為三年，可連聘連任。

公 司 總 經 理 和 副 總 經 理 及 其

他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實 行 任 期 制

和契約化管理，建立規範任期

管理、科學確定契約目標、剛

性兌現薪酬、嚴格考核退出等

制度。

總 經 理 和 副 總 經 理 及 其 他 高
級管理人員辭職，應提前書面
通知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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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 修訂後

5 第 一 百 九 十 六 條 根 據《中 國
共 產 黨 章 程》規 定，設 立 中 國
共產黨的組織，黨委發揮領導
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實。公司建立黨
的工作機構，配備黨務工作人
員，保障黨組織的工作經費。

第 一 百 九 十 六 條 根 據《中 國
共 產 黨 章 程》規 定，設 立 中 國
共產黨的組織，發揮領導作用，
把 方 向、管 大 局、促 落 實。公
司建立黨的工作機構，配備黨
務工作人員，保障黨組織的工
作經費。

6 第一百九十七條 公司設立黨
委。黨委設書記 1名，副書記 1

名，其他黨委成員若干名。符
合 條 件 的 黨 委 成 員 通 過 法 定
程式進入董事會、監事會、經
理 層，董 事 會、監 事 會、經 理
層 成 員 中 符 合 條 件 的 黨 員 依
照有關規定和程式進入黨委。
同時，按規定設立紀委。

第一百九十七條 公司設立黨
委。黨委設書記1名，副書記1-2

名，其他黨委成員若干名。符
合 條 件 的 黨 委 成 員 通 過 法 定
程式進入董事會、監事會、經
理 層，董 事 會、監 事 會、經 理
層 成 員 中 符 合 條 件 的 黨 員 依
照有關規定和程式進入黨委。
同時，按規定設立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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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前 修訂後

7 第二百零九條 公司稅後利潤
按下列順序分配：

（一） 彌補虧損；

（二） 提取法定公積金；

（三） 提取法定公益金；

（四） 經股東大會決議提取任意
公積金；

（五） 支付普通股股利。

公 司 應 當 提 取 稅 後 利 潤 的 百

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積金，

並 提 取 稅 後 利 潤 的 百 分 之 五

至 百 分 之 十 列 入 公 司 法 定 公

益金。

公 司 法 定 公 積 金 累 計 額 為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的50%以 上 的，可
以不再提取。

第二百零九條 公司稅後利潤
按下列順序分配：

（一） 彌補虧損；

（二） 提取法定公積金；

（三） 經股東大會決議提取任意

公積金；

（四） 支付普通股股利。

公 司 應 當 提 取 稅 後 利 潤 的 百

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積金。

公 司 法 定 公 積 金 累 計 額 為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的50%以 上 的，可
以不再提取。

8 第二百一十二條 公司未彌補

虧損和提取法定公積金、公益

金之前，不得分配股利或以紅
利形式進行其他分配。

第二百一十二條 公司未彌補

虧損和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前，

不 得 分 配 股 利 或 以 紅 利 形 式
進行其他分配。

除上述建議修訂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條款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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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前述章程建議修訂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方可生效。本公
司將儘快向股東寄發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詳情的通函。

承董事會命
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周貴祥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
2022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周貴祥先生及夏德傳先生；非執
行董事：沈見龍先生、鄧偉明先生及易國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戴
克勤先生、熊焰韌女士及朱維馴先生。


